
   

  郓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郓城化工产业园 2023年度联合执法检查实施方

案》的通知

   

郓政办字〔2023〕4号

  

县直有关单位：

  现将《郓城化工产业园2023年度联合执法检查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印发给你们，

请按《方案》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此件公开发布）

  

  

  郓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12日

  

  

  



  

  

  

  

  

  

  

  

  

  

  郓城化工产业园2023年度联合执法检查实施方案

  

  

  

  为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底线思维，加强对园区企业监督管理，

全面掌握园区企业的基本情况，排查隐患、动态管理、强化整改，杜绝企业“带病经营”，现在

郓城化工产业园开展联合执法检查行动，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持续排查园区内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生产、安全施工、环境保护、土地监管等各环节

隐患，坚决消除监管盲区，坚决避免出现“带病经营”现象，树立企业依法依规生产的意识，依

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园区企业“健康、有序、安全、绿色”发展。

  二、检查范围



  郓城化工产业园16家企业（危化品生产企业5家、精细化工生产企业7家、危险废物处理企

业3家、污水处理企业1家）、3家在建工地（麦康医药、菏城医药、智汇医药）。

  三、检查任务

  （一）安全生 方面（ 急管理局 ， 管理服 中心配合）产 县应 负责 园区 务

  1.对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建立、

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制度；查阅机构、人员设置文件；查看企业员工花名册、工资发放记

录、劳务派遣人员名单等相关资料；查看安全管理人员任命文件、询问有关人员，调查安全总监、

安全员是否专职、安全管理机构是否运转。

  2.对危险化学品登记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向危险化学品登记的机构办理危险

化学品登记；若生产的危险化学品有新的危险特性的，是否及时向危险化学品登记机构办理登记

内容变更手续；在《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内企业名称、注册地址、应急咨询服务电话发生

变化，是否按规定按时办理危险化学品登记变更手续；《危险化学品登记证》有效期满后，继续

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的，是否在登记证有效期届满前 3个月提出复核换证申请；是否转让、冒用

或者使用伪造的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3.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是否制定本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是否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并形成书面纪要；是否将其制定的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救援预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是否至少每半年组织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是否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落实应急

物资及装备，建立应急物资、装备配备及其使用档案。

  4.对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对有限空间作业场所进行辨识，

建立管理台账，并设置明显安全警示标志；是否制定并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是否按要求配备通讯和照明器材、应急救援装备。

  5.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安全培

训制度、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的情况；危险化学品、一般化工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安全资格证持证上岗的情况；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培

训的情况；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持证上岗的情况；建立安全培训档案的情况。

  6.对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是否对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进行定



期检测、评估、监控，并制定应急预案，告知从业人员和相关人员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

措施；危险化学品单位是否对辨识确认的重大危险源及时、逐项进行登记建档；重大危险源是否

配备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组份等信息的不间断采集和监测系统以及可燃气体和有毒有害气

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并具备信息远传、连续记录、事故预警、信息存储等功能；危险化学品单

位是否制定重大危险源事故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按照下列要求进行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危险化

学品单位是否定期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进行检测、检验，并进行经常性

维护、保养，保证有效、可靠运行；危险化学品单位是否按照《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标

准，对本单位的危险化学品储存和使用装置、设施或者场所进行重大危险源辨识，并记录辨识过

程与结果。

  （二）易制毒、易制爆方面（ 公安局 ， 管理服 中心配合）县 负责 园区 务

  重点排查企业易制毒、易制爆相关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的备案、出

入库登记、监控设施、购买的品种、数量、日期、化学物品存储量、使用量等方面各类台账和证

明材料，易制爆防入侵系统运行情况，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使用单位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

  （三） 境保 方面（ 生 境局 ， 管理服 中心配合）环 护 县 态环 负责 园区 务

  1.大气环境污染突出问题。重点排查化工、焦化、制药等行业挥发性废气、恶臭废气污染防

治情况，污染防治设施是否建设到位并正常运行，外排污染物是否达标。全面排查固定污染源尤

其是重点排污单位涉VOCs企业自动监测设备安装、联网情况及自动监测设施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2.水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重点排查重点涉水企业水质不稳定达标问题，主要排查园区污水处

理厂、涉水工业企业（单位）治污设施是否正常运转，工艺、规模是否与环评要求相匹配，外排

水质是否能够稳定达到园区污水处理厂受水标准，重点排查焦化、化工、危废处置等行业硫酸盐、

氟化物、全盐量等指标外排水质是否稳定达标，治污设施是否达到处理要求等。

  3.危险废物污染突出环境问题。重点排查所有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实际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

和产生量是否与环评一致，是否与排污许可证相符，排查危险废物暂存库是否符合标准，中间库

是否违规贮存，通过物料平衡分析产废企业是否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是否保存完整。

  4.土壤污染防治突出环境问题。重点排查土壤重点监管单位是否依法开展土壤监测，是否存

在土壤污染风险。

  5.地下水污染突出环境问题。重点排查企业是否按照环评要求建设地下水监测井，是否按要

求开展地下水监测，监测因子是否齐全。



  6.企业环境安全应急管理突出环境问题。结合应急管理档案、应急防控设施、应对突发环境

事件能力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情况，重点排查企业是否按时修订环境应急预案并备案，方案是

否科学完善，是否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建立台账档案，应急事故池、雨污水阀门等环境风险

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应急处理处置设施是否正常运行，是否按规定储备必要的环境应急装备

和物资，是否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及应急培训。

  7.建设项目“未批先建”和排污许可“应办未办”突出环境问题。重点排查建设项目选址、

生产状况、是否符合产业政策、是否存在“未批先建”、是否违反“三同时”等问题；检查持证

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是否满足标准要求、污染防治设施<包括废水、废气、固废（危废）收集处置

设施及在线监测设施等>是否运行、环境管理台账是否记录齐全、是否制定自行监测方案、企业承

诺整改事项是否按期完成等问题。

  （四） 量 督管理方面（ 市 督管理局 ， 管理服 中心配合）质 监 县 场监 负责 园区 务

  1.对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特种设备使用手续是

否合法；企业落实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的相关制度是否建立和执行；特种设备及其安全附件、安全

装置的定期检验、定期校验、检定是否有效；技术检验或安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隐患是否整改；

特种设备档案管理是否齐全完整；作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隐患整改是否做到“五到位”（即：

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到位）、应急救援预案（或异常情况紧急处理）和演练是否

落在实处等。

  2.统一管理标准化工作。重点检查企业是否贯彻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依法

对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3.负责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实施产品质量安全强制检验、风险监控、监督抽查及其

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落实质量分级制度、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4.负责统一管理计量工作。执行国家计量制度，推行法定计量单位，依法管理计量器具，组

织实施量值传递强制检定以及计量校准工作，负责规范和监督商品量和市场计量行为。

  （五） 管理方面（ 局 、 管理服 中心配合）税务 县税务 负责 园区 务

  若发现园区内企业有涉税疑点，交税务部门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六）土地 管方面（ 自然 源和 局 ， 管理服 中心配合）监 县 资 规划 负责 园区 务

  对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合法性进行检查。重点检查企业土地是否合法合规，土地性质是否

http://hzyczwfw.sd.gov.cn/ycx/icity/powerduty/qzInfo?id=46298D9ACAD44F4D8F64FDF1F93E0C0B&type=1


符合要求等。

  （七）地下水使用 管方面（ 水 局、 村局按 能 ， 管理服 中心配监 县 务 县农业农 职 负责 园区 务

合）

  重点排查工业企业违规使用自备水井问题。主要排查园区内企业是否存在违规建设自备水井，

是否超额、超许可使用地下水的情况，是否对氟化物进行处置。

  （八） 目施工 管方面（ 住建局、 合行政 法局按 能 ， 管理服 中心配项 监 县 县综 执 职 负责 园区 务

合）

  1.加强施工现场污染管理。重点排查企业施工现场扬尘污染防治“七个百分之百”（施工现

场 100%围挡、进出道路 100%硬化、工地物料100%篷盖、场地100%洒水清扫保洁、裸露土地100%

固化或绿化、施工现场 100%密闭运输、出入车辆 100%清洗）执行情况，拆除工地扬尘污染防治

“五个百分之百”（工地周边 100%围挡、拆除工程100%湿法作业、垃圾堆放100%覆盖、出入车

辆 100%冲洗、清运车辆 100%密闭运输）执行情况。

  2.加强渣土车、煤车、焦车等扬尘污染管理。重点排查企业内车辆严禁带泥、煤灰等上路，

杜绝运输过程中抛、洒、遗、漏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检查工作机制

  采取“全年常态化检查与联合执法突击检查”相结合形式，全面、持续排查园区内企业各环

节隐患。常态化检查由各科局按照相关单位职能适时开展，2023年 6月作为突击月，开展联合执

法检查。

  五、联合执法时间安排

  （一） 部署 段（动员 阶 6月1日-6月10日）

  县公安局、县应急管理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市场监管局、县税务局、县水务局、县农业农

村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园区管理服务中心联合成立郓城

化工产业园联合执法检查小组，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做好动员部署，统一行动，做好检查前准备

工作。

  （二）全面 法 段（执 检查阶 6月11日-6月20日）

  按照排查整治重点内容，组织相关部门的精干力量对园区内企业各类问题、隐患开展全面检



查，边查边改，对检查情况逐一登记造册，对发现问题建立问题清单。认真填写《郓城化工产业

园区联合执法问题汇总表》（见附件1），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电子版于 6月 20日前发送至县园

区管理服务中心汇总。

  （三）整改、督 段（导阶 6月21日-6月30日）

  对自查发现的各类问题要求企业制定整改方案，能立即整改的要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

要明确具体措施、整改时限、责任单位和责任人等，做到一企一策。同时，要建立问题清单整改

销号制度，高标准组织整改，整改完成一个，验收一个，销号一个。责任单位负责问题整改督导

工作，凡完成整改并验收销号的问题要填写《郓城化工产业园区联合执法问题整改验收表》（见

附件2），加盖单位公章后连同电子版于 6月 30日前发送至县园区管理服务中心汇总。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 施。组织实 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联动，建立工作

机制，组织专业人员，明确责任分工，强化信息共享，合力推动本次联合执法取得实效。并以此

为契机真正解决企业一批突出问题，解决“带病”经营问题，进一步提升园区内企业生产经营能

力。

  （二） 整改。狠抓问题 坚持边查边改、立查立改、真查实改，坚决做到“没有调查清楚不放

过、违法行为查处不到位不放过、问题没有解决不放过”，坚决杜绝装样子、走过场、表面整改、

虚假整改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若发现企业未按要求整改落实的，在上报情况中存在不严不实、

弄虚作假、瞒报谎报等情形的，将按照程序严肃追责问责。

  （三） 工作 律。严肃 纪 相关职能单位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全面

对问题整改情况进行督导核查，防止“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现象发生，确保“联

合执法”工作取得实效。

  （四） 果 用。检查结 运 此次执法检查以帮扶企业发现问题为目的，要求企业限期整改，若未

按期完成整改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从严从重处罚。

  

  

  附件：1.郓城化工产业园区联合执法问题汇总表



            2.郓城化工产业园区联合执法问题整改验收表

            

  

  

  

  附件1：

  郓城化工产业园区联合执法问题汇总表

  

  填报部门、单位(公章) ：填报时间：

  

序号

  企业

名称

  存在

问题

  整

改措施

  整

改时限

  责任

单位

  责

任人

  是

否完成

整改

  备

注

  1                        

  2                        

  3                        

  4                        

  5                        

  6                        

  7                        

  

  

  

  

  附件2：



  

  郓城化工产业园区联合执法问题整改验收表

  

  填报部门、单位(公章) ： 填报时间：

   

  序

号
  企业名称   存在问题   整改措施

  整改结

果
  验收时间

  1               

  2               

  3               

  4               

  5               

  6               

  7               

  


